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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本资产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本资产评估说明供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含所出资企业）、相关

监管机构和部门使用。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材料的全部或者部分

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见诸公开媒体。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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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一、 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本项目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均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国营

第七七一厂）。 

（一）委托人与产权持有单位情况 

1. 名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国营第七七一厂）（以下简

称：“振华宇光” 或称“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669711969  

3.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72号 

5. 法定代表人：陈勇 

6.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玖佰贰拾壹万元整 

7. 成立日期：2007年10月29日 

8. 营业期限：2007年10月29日至2037年12月31日 

9.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自

产自销：电子产品、各种微波电子管、电真空器件、机电产品；机电、电子进出口

贸易；电力电工产品、断路器、高低压开关柜、点光源、特种灯泡、特种陶瓷、输

变电成套设备。） 

10. 历史沿革 

振华宇光前身是国营宇光电工厂，始建于1966年8月，于1970年建成投产至80年

代末，主要从事军用微波电子器件的研制和生产。八十年代后期，转为民品生产经

营，先后从事黑白显像管、汽车灯、真空灭弧室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七五”期间，宇

光电工厂整体调迁至贵阳。1997年7月，经中国振华集团公司优势组合，将优势资产

剥离，成立了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宇光分公司，经济业务全部转移

至宇光分公司。2007年，因经营业务需要，宇光分公司改制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

电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国营第七七一

厂）。 

根据有关章程的规定，振华宇光申请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由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公司登记注册前足额交付所认缴的出资额。

以上行为已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2007年10月26日出具了中和

正信验字（2007）第4—017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149,210,000.00元，由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07年12月15日之前缴足，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3  

为人民币159,210,000.00元。以上行为已经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07年12月15日出具了中和正信验字（2007）第4—30号验资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振华宇光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921.00 100.00% 

合    计 15,921.00 100.00% 

11.企业概况 

振华宇光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研制电真空微波元器件及真空灭弧室产

品的专业公司，具有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实验设备和检测仪器。曾为我国洲际运载

火箭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国家重点工程和国防尖端项目做出过重大贡献。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振华宇光产能已达年产真空灭弧室28万只。产品远销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拥有世界上第一只120KA大电流发电机保护及126KV高电

压等级真空灭弧室的生产研发技术，生产规模和研发水平在国内名列前茅。振华宇

光具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已通过ISO9001：2000、ISO14001：2004和OHSAS18001：2001

体系认证；多年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连续十四年荣获“贵州

省名牌产品”称号，并于2014年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三十多项国家专利。 

振华宇光当前主要生产销售真空灭弧室。真空灭弧室又名真空开关管，是中高

压电力开关的核心部件，其主要作用是：通过管内的真空优良的绝缘性使中高压电

路切断电源后能迅速熄弧并抑制电流，避免事故和意外发生，主要应用于电力的输

配和其他配电控制系统。具有节能、节材、防火、防爆、体积小、寿命长、维护费

用低、运行可靠和无污染等特点。 

振华宇光灭弧室产品型号覆盖全面，共有600多种灭弧室型号，灭弧室承压范围

从 10KV至120KV不等，承压范围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产品按管型分类为：玻璃管、

陶瓷管、固封极柱三类。 

经过多年经营发展和市场开拓，振华宇光产品市场覆盖全国各大省市，远销美

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12.  财务状况 

振华宇光近二年及评估基准日主要资产经营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8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9,918.53  39,796.00  41,023.32 

负债总额 17,994.46 17,571.80 18,837.62 

净资产 21,924.07 22,224.21 22,185.70 

 

项     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8月 

营业收入 31,029.72 29,065.45  19,058.19  

利润总额 269.71 310.89  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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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8月 

净利润 211.57 300.14  -38.51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振华宇光提供的财务报表，其中：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中天运[2018]审字第 90039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

中天运[2019]审字第 90004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9 年度 1-8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产权持有单位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振华宇光应收账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振华宇

光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经测试无特殊

风险的应收款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4 

1至2年（含2年） 10 

2至3年（含3年） 30 

3至4年（含4年） 50 

4至5年（含5年） 60 

5年以上 100 

 

二、 关于经济行为的说明 

振华宇光拟向中电惠融商业保理（深圳）有限公司进行应收账款保理融资（无

追索权）。本次对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振华宇光指定的应收账款的市场价值进行

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经济行为文件为振华宇光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签发的《关于 2019 年应收账

款无追索权保理资产评估立项的请示》（宇财字[2019]83 号）。 

 

三、 关于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说明 

（一）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振华宇光的单项资产。 

（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振华宇光申报的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 2,165.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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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宇光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2,165.80 

其中：应收账款 2,165.80 

资产总计 2,165.80 

（三）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四、 关于评估基准日的说明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2019年8月31日。 

选定该基准日主要考虑该日期与评估目的预计实现的时间相近，以保证评估结

果有效服务于评估目的，尽量减少和避免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对评估结果造成

较大影响。 

 

五、 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 

无。 

 

六、 资产负债情况说明 

（一） 资产清查情况说明 

1．清查范围 

列入本次清查范围的是振华宇光申报的单项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31

日，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资产如下：应收账款2,165.80万元，共有10户，账龄全部是

一年以内。 

2．清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振华宇光组织相关人员，于2019年10月12日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清查，

资产清查的主要过程是：对账面资产、债权进行了核实，确认账实相符并查看资产

状况。 

3．清查结论 

经过清查，资产评估的申报工作基本满足评估的要求。 

 

七、 资料清单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已向评估机构提供如下资料： 

1.《资产评估申报表》； 

2. 振华宇光营业执照、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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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振华宇光提供的2017年、2018年的审计报告和评估基准日的财务报表； 

4. 应收账款记账凭证、发票及销售合同等； 

5.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承诺函； 

6. 其他相关资料。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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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签字盖章页） 

 

 

 
 
 

 
 

 
 
 

 

        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

（国营第七七一厂）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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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资产清查核实情况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内容 

1．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在评估基准日振华宇光的单项资产。 

2．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振华宇光申报的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指定的应收账款，账面

价值 2,165.80 万元。 

振华宇光纳入此次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账面构成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2,165.80  

其中：应收账款 2,165.80  

资产总计 2,165.80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3．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权属状况：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依法提供资产评估对象法律

权属等资料，并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资产评估师对委托人和其他相关

当事人提供的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进行核查验证，并对核查验证情况予以披

露。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资产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

业意见，对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

范围，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对资产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二、资产核实总体情况说明 

（一）资产核实人员组织、实施时间和过程 

评估人员在进入现场清查前，制定现场清查实施计划，同时于2019年10月12日

进行现场的核查工作。清查工作结束后，小组对清查核实及现场勘察情况进行工作

总结。清查核实的主要步骤如下： 

首先，派遣评估人员辅导企业财务和资产管理相关人员在资产清查的基础上，

填报“评估申报明细表”；收集并整理相关资产的产权权属资料。 

其次，依据评估申报明细表，对申报资产进行核实。根据清查结果，由企业进

一步补充、修改和完善评估申报明细表，使“表”、“实”相符。 

再次，核实评估资料，主要是核实应收账款销售合同、记账凭证、账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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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计提及实际发生情况、应收账款实际回收时间等。 

（二）影响资产核实的事项及处理方法 

无。 

（三）核实结论 

资产评估人员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认真、详细的清查，通过

清查核实发现：评估申报明细表与实际情况吻合。 

在资产清查过程中，资产评估人员坚持了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资

产清查的结果有助于对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公允的评定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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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资产评估说明 

 

一、应收账款评估说明 

（一）评估范围 

振华宇光本次申报评估的应收账款为21,657,955.22元，共有10户，账龄全部是一

年以内。 

（二）.评估过程及方法 

对上述评估范围内的应收账款，评估人员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经过逐项核实，在账表一致的基础上，核实了账簿记录、抽查了部分原始凭证等相

关资料，核实交易事项的真实性、账龄、业务内容和金额等，并进行了函证，核实

结果账、表、单金额相符。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三、案例 

案例1：江苏大全高压开关有限公司（见应收账款评估明细表3-4   序号1） 

（1）债权基本情况 

客户名称为江苏大全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中外合资企业，客户所在

地为江苏省南京市，本次申报余额为2,009,374.71元，发生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为

销售货款，账龄1年以内。 

（2）评估方法 

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公式如下：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i——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评估基准日至应收账款回收日的时间 

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预计坏账损失确定：参照企业计提坏账准备政策 

（3）评估过程 

企业1年以内（含1年）坏账损失计提比率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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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账面余额－预计坏账损失 

=2,009,374.71×(1－4%) 

                  =1,928,999.72（元） 

企业最近3年1期对江苏大全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的回款时间统计为5个月，此笔债

权实际发生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至评估基准日已经经过0.27个月，剩余回款时间

为4.73个月，1年内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4.35%。 

应收账款评估值=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应收账款可回收金额×  n ×  i           

=1,928,999.72 －1,928,999.72 ×（5－0.27）×4.35%/12 

                = 1,895,924.61（元） 

四、评估结果 

应收账款账面值为2,165.80万元；评估值为2,018.21万元，减值额为147.59万元，

减值率为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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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评估结论及分析 
 

 

一、评估结论 

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客观的原则，运用资产评估既定的程序和公允的方

法，对振华宇光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了实地勘察、询证和评估计算，采用成本

法进行了评估，得出委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2,018.21万元，与账面价值

2,165.80万元相比，评估减值147.59万元，减值率为6.81%。具体明细如下： 

振华宇光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2,165.80  2,018.21   -147.59   -6.81  

其中：应收账款 2,165.80  2,018.21   -147.59   -6.81  

资产总计 2,165.80  2,018.21   -147.59   -6.81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详见评估结果汇总表及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 

二、评估结论与账面价值比较变动情况及原因 

本次评估的振华宇光指定应收账款账面值为2,165.80万元；评估值为2,018.21万

元，减值额为147.59万元，减值率为6.81%。主要原因为： 

1、评估价值根据产权持有单位具体情况考虑了预计坏账损失； 

2、评估价值根据对客户历史收款情况考虑了应收账款回收时间对评估价值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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